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磐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競價拍賣處理辦法公告 債券代號：35943 

 
(除專業機構外，競拍得標之投資人需至證券商完成簽署「買賣轉(交)換公司債風險預告書」後始得賣出)  

(本案投標人需繳交投標保證金，如得標後不履行繳款義務者，除喪失得標資格外，證券承銷商將就投標保

證金沒入之，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並審慎評估)  

一、有價證券名稱：磐儀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盤儀或該公司)國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以下 

                  簡稱本轉換公司債)。  

二、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發行條件、承銷總數、證券承銷商先自行認購數量及提出競價拍賣數量佔承銷總數 

    之比例：  

 (一)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發行條件: 

發行總額  發行總面額為新台幣叁億元整，每張債券發行面額新台幣100,000元整，實際發行總金

額依競價拍賣結果而定。  

發行期間  3年。  

票面利率  0%。  

擔保情形  無。  

轉換價格  係以108年12月30日為轉換價格基準日(不含) 取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

之簡單算術平均數(22.4元、22.35元與22.25元)擇一者(經選定為22.35元)，乘以轉換

溢價率102%，得出每股轉換價格為22.80元。  

轉換價格 

反稀釋調整  

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

則」反稀釋條款規定調整轉換價格。  

轉換價格重設  無。  

發行公司之 

贖回權  

(一) 本轉換公司債自發行日起滿三個月之翌日起至發行期間屆滿前四十日止，若本公

司普通股在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收盤價格連續三十個營業日超過當時轉換價格達30%(含)

以上時，本公司得於其後三十個營業日內，以掛號寄發一份一個月期滿之「債券收回通

知書」(前述期間自磐儀公司發信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基準日，且

前述期間不得為本辦法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間)予債券持有人(以「債券收回通知書」寄

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

轉換公司債之投資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且函請櫃買中心公告本公司收回權之行使，

並於債券收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按債券面額以現金收回全部流通在外之本轉換公

司債。  

(二) 本轉換公司債自發行日起屆滿三個月之翌日起至發行期間屆滿前四十日止，若本

轉換公司債流通在外餘額低於原發行總額之10%時，磐儀公司得於其後任何時間，以掛

號寄發一份一個月期滿之「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磐儀公司發信之日起算，並

以該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基準日，且前述期間不得為本辦法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間)

予債券持有人(以「債券收回通知書」寄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名冊所載者為

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轉換公司債之投資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

且函請櫃買中心公告本公司收回權之行使，並於債券收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按債

券面額以現金收回全部流通在外之本轉換公司債。  

(三) 若債券持有人於「債券收回通知書」所載債券收回基準日前，未以書面回覆本公

司股務代理機構(於送達時即生效力，採郵寄者以郵戳日為憑)者，本公司將於債券收回

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按債券面額以現金贖回其流通在外之本轉換公司債。  



到期還本方式 除債券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本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

回，或本公司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轉換公司債到期時，依債券

面額加計利息補償金(到期時之利息補償金為面額之 101.51%，實際收益率 0.5%)，將債

券持有人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以現金一次償還。 

轉換凍結期  發行日起至滿三個月止  

其他  請參閱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  

 (二) 承銷總數:3,000張 

 (三) 證券承銷商先行保留自行認購數量:450張，佔承銷總數之15%。 

 (四) 對外公開銷售部份:提出競價拍賣數量:2,550張，佔承銷總數之85%。 

三、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及電話： 

承銷商名稱 地址 電話 

福邦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6號7樓 (02)2383-6888 

大展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承德路一段17號13樓之6 (02)2555-1234 

日盛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85號7樓 (02)2562-6288  

臺銀綜合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58號 6樓 (02)2388-2188 

富邦綜合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111號9樓 (02)8771-6888 

永豐金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博愛路17號5樓 (02)2382-3207 

四、 最低承銷價格、最低每標單位、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及每人最高得標數量：  

   (一) 最低承銷價格(投標底價)為每張新台幣100元(以百元價格計算)。  

   (二) 最低每標單位為1張。  

   (三) 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不超過255張，每人最高得標張數合計不超過255張，投標數量以1張之整倍 

       數為投標單位。 

五、投標方式、期間及場所：  

   (一) 投標期間自109年1月3日起至109年1月7日止，於投標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2時。   

   (二) 投標人：以網際網路方式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網址：https://scas.twse.com.tw)(證券商 

       簽發之電子憑證登入)依規定格式填寫投標單或於開戶證券商總(分)公司營業處所設置之終端設備進 

       行投標。  

   (三) 投標後該筆投標單不得撤回或更改，投標人請審慎評估。  

六、開標日期、期間及場所：  

   (一)開標日期：109年1月9日。  

   (二)開標時間：109年1月9日上午10點。  

   (三)開標場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市信義路五段7號10樓)。  

七、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  

   (一)投標保證金成數：每一投標單保證金成數為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投標人應繳保證金金額，請依下列公式計算：  

      每張投標價格：100元(含)以上，每張投標價格最小單位至分為止。  

      (投標價格以百元價格計算)  
      每一投標單應繳保證金：每張投標價格 × 1,000 × 投標張數 × 50%。  

   (二)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參與投標時，每一投標單應繳交投標處理費新台幣400元整。未得標件或不合格 

      標，其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三)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109年1月7日；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往來銀行扣 

https://scas.twse.com.tw)(


      繳日為109年1月8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四)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作業：經紀商應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09年1月10日)上午十點前，依證 

       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得標(包括單一投標單部份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之保證金不加計利息 

       予以退回，惟投標處理費不予退回。 

   (五)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應由主辦承銷商沒入之，並依該得標 

      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六)投標人投件時銀行存款餘額應足以支付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如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填送 

       多筆投標單，或有數個競價拍賣案件於同一天截止投標，當投標人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 

       投標人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合計為準，否則全數為不合 

       格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八、銷售對象：  

   (一)參與本次競價拍賣之對象，以具下列身份者為限：  

       1.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 

       2.本國法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得投資證券之華僑及外國人。  

       4.行政院開發基金、郵政儲金、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基金。  

       5.其他經政府核准之對象。  

   (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本次競價拍賣：  

       1.發行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2.對發行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3.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發行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4.受發行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5.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6.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  

       7.承銷團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及其配偶。  

       8.前各款之人利用他人名義參與應募者(指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要件等之實質關係 

        人)。  

九、投標處理方式：  

   (一)投標時間截止後，投標單如有本公告十、各款情事者，證交所應於開標前予以剔除，並由證交所於開 

      標日辦理開標，投標價格高者優先得標，同一價格者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得標者，直至滿足該次提 

      交競價拍賣之數量為止。每一得標人之得標數量不得超過255張，如果超過，其得標價格為單一時， 

      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刪除超過數量，其得標價格有二個以上時，其得標數量以剔除得標較高及較低 

      價數量各半為之，若有剩餘奇數部分則以剔除較高價數量為優先，而每一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格認購 

      之。  

   (二)如得標總數量達該次競價拍賣數量，則承銷價格以各得標單之價格及其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分 

      以下四捨五入）為之；如得標總數量未達該次競價拍賣數量，該競價拍賣賸餘部分則全數由各證券承 

      銷商按自行認購及競價拍賣配售張數占總承銷張數比例認購(計算至張為止，差額則由主辦證券承銷 

      商認足)，並以本公告四、 (一)之最低承銷價格(100元)作為競價拍賣剩餘部分及自行認購之承銷價格。 

十、投標單不合格件之情事：  

    投標單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為不合格件，該投標單不得參與競價，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一)投標價格低於最低承銷價格每張100元者。  

   (二)投標數量低於下限1張或高於255張，或非為1張之整數倍數。  

   (三)未繳足投標保證金或投標處理費者。  



   (四)未填妥交易帳號(11碼)，或資料不實者。  

   (五)未填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或資料不實者。  

   (六)自然人未填妥出生年月日，或資料不實者。  

   (七)未填妥債券代碼者。  

   (八)投標人身分牴觸本公告八、規定者。  

   (九)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  

   (十)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競價拍賣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者。 

   (十一)投標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有投標有價證券保證金、投標處理費之合計金額者。  

   (十二)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投標者。  

十一、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一)得標人之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109年1月13日止，得標人應繳足下列款項：  

      1.得標價款：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款認購之，應繳之得標價款，應扣除已扣繳之投標保證金後為之。  

      2.得標手續費：  

        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承銷商 

        得向得標人收取得標手續費。本次承銷案件得標人每一得標單應繳交得標價款之0.5%之得標手續費，      
並併同得標價款於銀行繳款截止日(109年1月13日)前存入往來銀行。  

        每一得標單之得標手續費：每張得標價格 × 1,000 × 得標張數 ×0.5%。  

      3.得標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扣繳日：109年1月14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二)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沒入之，並依該得 

      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三)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繳交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當投資人投標參與其中一個以上 

      案件，或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有多筆得標單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已繳保證金較高者優先扣款，如 

      金額相同者，以得標應繳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合計總額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以投標單輸入 

      時間先後順序扣款。 

十二、公開說明書資料索取方式：  

      有關該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得上網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查詢 

      (https://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或至主辦證券承銷商網站查詢： 

      福邦證券(股)公司(https://www.gfortune.com.tw)。 

       大展證券(股)公司(https://www.tachan.com.tw) 
       日盛證券(股)公司(https://www.jihsun.com.tw) 
      臺銀綜合證券(股)公司(https://www.twfhcsec.com.tw) 
      富邦綜合證券(股)公司(https://www.fbs.com.tw) 
       永豐金證券(股)公司(https://www.sinotrade.com.tw) 
十三、有價證券發放日期、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  

   (一)該公司於債款募集完成後，通知集保公司於109年1月20日將債券直接劃撥至得標人指定之集保帳戶， 

      並於當日上櫃(實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櫃買中心公告為準)。  

   (二)得標人帳號有誤或其他原因致無法以劃撥方式交付時，得標人須立即與所承購之承銷商辦理後續相關 

      事宜。  

十四、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之處理：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款、得 

      標手續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 

      標手續費，再為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十五、得標後通知及語音查詢：  

   (一)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09年1月10日)以限時掛號寄發得標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 

https://mops.twse.com.tw
https://www.gfortune.com.tw)
https://www.tachan.com.tw)
https://www.jihsun.com.tw)
https://www.twfhcsec.com.tw)
https://www.fbs.com.tw)
https://www.sinotrade.com.tw)


      ；並由證券經紀商通知得標人辦理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二)開標日後，投標人可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或向開戶證券經紀商查詢，亦可以透過臺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電話語音系統查詢是否得標，但使用此系統前，得標人應先向證券經紀商  

      申請查詢密碼，相關查詢事宜如後：  

      1.當地電話號碼七碼或八碼地區(含金門)，請撥412-1111或412-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111＃。  

      2.當地電話號碼六碼地區請撥41-1111或41-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111＃。  

十六、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投標截止日、開標日、投標處理費、 

     投標保證金、得標手續費、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其後續作業一律順延至次一營業 

     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 

     意相關之風險，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扣款日遇部分縣(市)停止上班但集中市場未休市時，投標 

     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扣繳日及其後續之開標日、未得標或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日、得標剩餘款項及 

     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及扣繳日、經紀商價款解交日等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  

十七、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十八、磐儀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一) 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 
108年第三季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流 動 資 產 2,081,810 1,926,447 1,661,221 1,614,331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178,107 143,358 152,056 147,608 

無 形 資 產 48,472 43,201 57,247 57,992 

其 他 資 產 153,997 573,145 571,444 739,266 

資 產 總 額 2,462,386 2,686,151 2,441,968 2,559,197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969,583 910,396 918,210 916,612 

分 配 後 980,818 922,555 924,355 註 

非 流 動 負 債 295,037 406,684 205,007 294,542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1,264,620 1,317,080 1,123,217 1,211,154 

分 配 後 1,275,855 1,329,239 1,129,362 註 

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 之 權 益 
1,086,555 1,325,820 1,303,070 1,335,103 

股 本 577,806 627,806 629,986 642,275 

資 本 公 積 412,585 495,835 482,426 482,426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162,209 293,842 268,499 298,502 

分 配 後 150,974 281,683 262,354 註 

其 他 權 益 (14,900) (32,381) (41,938) (52,197) 

庫 藏 股 票 (51,145) (59,282) (35,903) (35,903) 

非 控 制 權 益 111,211 43,251 15,681 12,940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1,197,766 1,369,071 1,318,751 1,348,043 

分 配 後 1,186,531 1,356,912 1,312,606 註 

資料來源：上列財務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註：108年度尚未分派。 

 



(二) 合併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餘為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 
108年第三季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營 業 收 入 1,545,402 1,531,954 1,430,772 1,158,335 

營 業 毛 利 644,846 471,982 455,098 367,484 

營 業 ( 損 ) 益 79,015 (106,069) (5,424) 51,09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4,486) 233,471 28,250 (4,551) 

稅 前 淨 利 44,529 127,402 22,826 46,54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

利 
30,144 140,785 23,652 46,116 

停業單位利益(損失) － － － － 

本 期 淨 利 ( 損 ) 30,144 140,785 23,652 46,116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29,217) (15,202) (2,898) (10,679)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927 125,583 20,754 35,437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 
12,390 143,223 25,577 48,437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

益 
17,754 (2,438) (1,925) (2,321)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 公 司 業 主 

(16,833) 125,387 22,679 38,17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 控 制 權 益 

17,760 196 (1,925) (2,741) 

每 股 盈 餘  ( 元 ) 0.22 2.43 0.41 0.77 

資料來源：上列財務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